麦田计划认证志愿者规定
　　为树立麦田计划良好的对外形象，增强志愿者归属感，维护麦田正常的活动秩序，保证志愿者行为的规范化，特制定本规定。本规定适用于麦田计划所有认证志愿者。
一、认证条件：

      1.在分社或者总社各部门有登记真实身份资料的麦田志愿者，（必须提供身份证原件，经分社或者总社各部门核实；分社或者总社各部门要对申报资料负责，不可向第三方泄露）。

      2.参加麦田计划活动或者为总社各部门及分社/团队各工作小组服务。
2.1参加分社正式活动10次（含10次）以上，活动包括：走访（含回访、资助款发放）、图展（含物资整理）、报告会；

    2.2加入总社各部门或者分社各工作小组成为岗位志愿者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累计服务时间70小时（含70小时）以上。

      3.注册麦田一年以上的麦田志愿者。

二、认证方法
      符合认证条件的志愿者，经分社或者总社各部门同意向总社推荐，获总社批准后将成为麦田正式志愿者，每年6月和12月接受分社/团队志愿者认证申请资料。
三、认证志愿者编号编写规则

　　符合条件的认证志愿者编号统一由总社麦客中心编写，编号规则为：分社/团队名称+“-”+四位数序号，如深圳-00001。
四、认证志愿者的取消：
1.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者；

2.言行有违麦田计划志愿者行为规范条例，经告诫未能改正者； 3.自愿退出麦田计划组织者；

4.在参与麦田活动过程中因个人原因造成有损麦田形象行为，
被举报核实的；

五、活动过程中志愿者行为规范
 1.语言规范：在参与麦田计划所有活动过程中，必须使用礼貌用语，语气温和，音量适中，禁止粗言秽语。
       2.行为规范：每位志愿者应以主动热情的态度对待其他活动参与者（非志愿者），并做好应答解释和记录工作。接受群众咨询时，应从座位上起立，面带微笑，耐心解释。不做与该活动无关的事，活动现场一律不准抽烟，不准玩游戏，志愿者之间交流应大方得体，禁止喧哗和使用不文明语言和动作。整个活动过程必须保持现场的整洁。
  3.仪表规范：原则上参加活动的志愿者均应按要求穿着志愿者服，并保持服装的干净整洁，佩戴胸卡，如特殊情况未能穿志愿者服而着便装参加活动的，便装不得奇装异服，如颜色怪异、暴露部分较多等与活动环境不相称的服装。
